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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3-035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复牌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因公司与温岭市地方政府相关部门协商公司温岭总部厂区“退二进三”计划实施问题，经申请，公司股

票自 2013�年 8�月 26日起开始停牌。

自股票停牌后，公司对相关事项进行了认真的筹划和沟通。 2013�年 8 月 27�日，公司召开了第二届董

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公司温岭总部厂区“退二进三”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 2013 年 8

月 28日公告了相关文件。

根据有关规定，公司股票将于 2013年 8月 28日开市起复牌。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3-030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以通讯方式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年 8月 24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 会议应到董事 7

人，实到董事 7人；会议由公司董事长陈合林先生主持，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

公司《章程》和公司《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温岭总部厂区“退二进三”的议案》

同意根据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规划，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分步实施公司温岭总部厂区“退二进

三”工作,签署相关协议。

2013年 8月，对公司温岭总部东厂两块土地实施“退二进三” 。 相关土地使用权证如下：

序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取得方式 用途 面积

（

M2

）

使用权期限

1

温国用

(2008

）

第

L01664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49,555.00

至

2054

年

12

月

23

日

2

温国用

(2009

）

第

L20655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41,511.00

至

2054

年

12

月

23

日

对公司温岭总部西厂区土地的“退而进三” 工作，将根据温岭市的城市建设规划及公司生产经营合理

安排的需要，今后由董事会与地方政府协商决定。

关于公司温岭总部厂区“退二进三”的其他相关情况详见 2012 年 4 月 24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

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温岭厂区“退二进三”的公告》。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

的议案》

同意公司就温岭总部东厂的搬迁事项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

业搬迁协议书》。

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

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

书 >的公告》（2013-031号）。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 的议

案》

同意公司就温岭总部东厂土地收储事项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

收购合同》。

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

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 的

公告》（2013-032号）。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7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关于提请召开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同意于 2013年 9月 13日召开公司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审议本次会议审议通过前述三项议

案。

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

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2013-033号）。

三、备查文件：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3-031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签署《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

搬迁协议书》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协议签署概况

经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爱仕达”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公司于 2013年 8月 27日在浙江温岭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新区建设办” ）签定了《温

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以下简称“协议书” ）。

根据《协议书》的约定，公司将对公司温岭总部东厂的全部生产、研发及仓储设施实施搬迁；新区建设

办对我公司搬迁厂区内的土地予以收储，土地补偿费 177,907,995 元；对搬迁厂区内的地面建筑物及附属物

予以补偿，补偿金额 19,940,154元。

本协议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协

议书》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二、交易对手方介绍

1、基本情况

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为事业单位法人，受温岭市国土资源局委托，经温岭市人民政府批准，签定

温岭产学研园区“退二进三”范围内的企业搬迁及土地收购合同。

基本情况如下：

（1）业务范围：负责温岭市城市新区规划范围内的开发、建设、管理。

（2）法定代表人：林君辉

（3）经费来源：全额拨款

（4）举办单位：温岭市人民政府

2．最近一个会计年度未与公司发生类似业务的交易。

3．履约能力分析：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为政府全额拨款事业单位，本次搬迁补偿款为政府财政

性资金，不存在履约风险。

三、协议的主要内容

1、爱仕达同意搬迁并自愿将坐落在温岭市产业研园区的土地使用权（公司温岭总部东厂的厂区全部

土地）交由新区建设办予以收购,其地上所有建筑物及附属物一并交给新区建设办拆除并处置。

2、结算方式：以货币形式结算，不再安排生产用地，原生产场所由政府收储。

3、爱仕达对《2012年 3号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结算政策、评估报告、评估价格无异议并同意按此

结算。 包括：

（1）新区建设办应支付爱仕达收储土地补偿费 177,907,995元。

（2）新区建设办按评估价格给予爱仕达地面建筑物及附属物补偿 19,940,154元。

（3）收储土地经公开出让后，新区建设办应支付爱仕达的搬迁奖励费按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60%计算。

4、结算及支付时间：自本协议生效并经签定《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后一个月内将收储土

地补偿费、地面建筑物及附属物补偿费一次性支付给爱仕达；搬迁奖励费款项待出让金全部到位后二个月

内一次性支付给爱仕达，并由温岭市九龙汇开发建设有限公司结算。

5、爱仕达在上述区块内的厂区厂房、生活用房、设备在本协议书签订后六个月内全部搬迁腾空完毕；如

果在上述期限内未能搬迁腾空的，则愿支付每日 2万元的违约金。

6、本协议自双方签定后，并经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股东大会批准后生效。本协议各方

对协议内容负有保密义务，在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的董事会未公告之前不得向任何第三方泄密。

四、厂区搬迁涉及的土地及建筑物帐面价值情况

1、土地情况

本次东厂搬迁工作，涉及土地使用权两宗，具体情况如下：

（1）土地权证

序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取得方式 用途 面积

（

M2

）

使用权期限

1

温国用

(2008

）

第

L01664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49,555.00

至

2054

年

12

月

23

日

2

温国用

(2009

）

第

L20655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41,511.00

至

2054

年

12

月

23

日

（2）帐面价值

序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面积

（

M2

）

原值 目前帐面净值

1

温国用

(2008

）

第

L01664

号

49,555.00 9,645,228.17 8,307,935.06

2

温国用

(2009

）

第

L20655

号

41,511.00 20,753,727.16 18,867,024.98

合 计

91,066.00 30,398,955.33 27,174,960.04

2、地上建筑物情况

项 目 原值 账面价值 产权证情况

小家电厂房

4,301,840.94 3,389,850.86

公司的厂区位于温岭市政府

“

退二进三

”

的拟定范

围

，

政府不予办理权证

二期成型车间

2,065,856.09 1,703,654.46

公司的厂区位于温岭市政府

“

退二进三

”

的拟定范

围

，

政府不予办理权证

二期包装车间

1,161,067.03 957,499.72

公司的厂区位于温岭市政府

“

退二进三

”

的拟定范

围

，

政府不予办理权证

二期成品仓库

3,020,384.88 2,490,827.70

公司的厂区位于温岭市政府

“

退二进三

”

的拟定范

围

，

政府不予办理权证

合 计

10,549,148.94 8,541,832.74

五、协议签署对公司的影响

1、 对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影响

（1）公司已于 2012 年 10 月 26 日，出资人民币 17,260.00 万元在温岭市东部产业集聚区购买土地 429,

263平方米用于公司搬迁新厂区的建设。

（2）2012年 12月 12日，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公司部分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及项目延期的议案》，逐项审议通过了 “年新增 500 万只不锈钢及其复合板炊具技改项

目实施地点变更及延期” 事项、“年增 1000万口新型不粘炊具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延期” 事项、“技术研发

中心技改项目实施地点变更及延期” 事项。 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平稳运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顺

利实施，公司决定变更上述三个项目的实施地点，由原实施地点浙江省台州市温岭市经济开发区产学研园

区变更为浙江省温岭市东部产业聚集区。

（3）在新厂区建设完工之前，为保证公司生产经营活动的正常进行，公司已通过临时租赁厂房、租赁土

地建造临时仓库、厂房等方式妥善安排了搬迁造成的生产及仓储用房。

本次公司东厂搬迁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2、对公司业绩的影响

按照《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 3�号》的规定，企业因城镇整体规划等公共利益进行搬迁，收到政府从财政

预算直接拨付的搬迁补偿款，应作为专项应付款处理。 根据国家税务总局《企业政策性搬迁所得税管理办

法》（国家税务总局公告 2012年第 40号）的规定：企业的搬迁收入，扣除搬迁支出后的余额，为企业的搬迁

所得。 企业应在搬迁完成年度，将搬迁所得计入当年度企业应纳税所得额计算纳税。 因此，公司在本次搬迁

中所收到土地收储补偿费、搬迁厂区内的地面建筑物及附属物补偿款均为专项应付款；公司在本次搬迁和

重建过程中发生的固定资产和无形资产损失、有关费用性支出等存在较多不确定因素，需要在搬迁工作全

部完成后予以结算。

今后，在收储土地经公开出让后，新区建设办支付我公司的搬迁奖励费（土地出让净收益的 60%）列入

公司营业外收入，增加公司当期利润总额。

六、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及独立董事意见

1、董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以“7票同意、无弃权票及反对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与温岭

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的议案》，同意公司就温岭总部东

厂的搬迁事项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2、监事会审议情况

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以“3票同意、无弃权票及反对票”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关于与温岭市

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的议案》，同意公司就温岭总部东厂

的搬迁事项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3、独立董事意见

公司独立董事对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的《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

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的议案》进行了认真审议，发表了独立意见。 全体独立董事同意公

司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并同意将该议案提交公

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七、风险提示

1、本协议已经公司董事会批准，尚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2、土地收储补偿款及地上建筑物、附属物补偿款项等金额已经确定，但是公司厂房搬迁重建、生产设施

拆迁、临时租赁厂房运营、移地安装等相关费用金额存在不确定性；在搬迁工作全部完成之后，方可进行财

务结算，最终的财务核算结果存在一定不确定性；

3、由于土地收储之后公开拍卖的时间及成交金额取决于设备搬迁、腾空验收时间以及土地市场供求情

况，公司获得搬迁奖励费的时间和金额存在不确定性，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八、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的《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

搬迁协议书》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3-032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签署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的

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合同签署概况

经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爱仕达”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批准，

公司于 2013年 8月 27日在浙江温岭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以下简称“新区建设办” ）签定了《温

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以下简称“合同” ）。

《合同》内容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合同》已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尚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批。

二、协议的主要内容

1、根据《2012年 3号市政府市长办公会议纪要》精神，爱仕达同意搬迁并自愿将坐落在温岭市产业研

园区的两处土地使用权（公司温岭总部东厂的全部厂区土地）交由新区建设办予以收购。

相关土地使用权情况如下:

序号 国有土地使用权证 取得方式 用途 面积

（

M2

）

使用权期限

1

温国用

(2008

）

第

L01664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49,555.00

至

2054

年

12

月

23

日

2

温国用

(2009

）

第

L20655

号 出让 工业用地

41,511.00

至

2054

年

12

月

23

日

2、上述标的物的有关补偿费等费用以新区建设办和爱仕达所签的《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

协议书》为准。

3、 在合同签订后一个月内由新区建设办一次性付给爱仕达收购补偿费。

4、 因履行本合同发生争议，可协商解决或请有关政府及主管部门调解解决。 如协商或调解不成的，可

向台州市仲裁委员会申请仲裁。

5、 本合同因不可抗力和不能预见的原因导致无法履行的，任何一方应用书面方式通知对方解除合同，

不承担违约责任；因不可抗力和不能预见的原因导致本合同延迟履行的，由双方另行协商履约时间，互不承

担违约责任。

三、其他事项

因本合同的交易对手及主要条款与双方同时签定的《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一致，

本合同“交易对手方介绍” 、“出让资产帐面价值” 、“合同对公司的影响” 、“董事会、监事会审议情况及独

立董事意见” 、“风险提示” 等相关内容可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岭市产

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的公告》（2013-031号）。

四、备查文件

1、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3、公司独立董事《关于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事项的独立意见》

4、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的《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

合同》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3-033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13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的基本情况

1、股东大会届次：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

2、股东大会的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经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定召开。

3、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及《公司章程》的规定。

4、会议召开的日期、时间：2013年 9月 13日（星期五）上午 9:00

5、会议召开方式：本次股东大会采取现场投票方式。

6、股权登记日：2013年 9月 10日

8、出席对象：

（1） 截止 2013年 9月 10日下午交易结束后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

的本公司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及参加表决；因故不能亲自出席会议的股东可书面授权代理人出

席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不必是公司的股东）。

（2）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9、会议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号公司八楼会议室

二、会议审议事项

1、审议《关于公司温岭总部厂区“退二进三”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

次会议决议公告》（2013-030号）。

（二）审议《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 的议

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

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的公告》（2013-031号）。

（三）审议《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的议案》

该议案已经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审议通过，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

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

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的公告》（2013-032号）。

三、会议登记方法

1、登记手续：

（1）法人股东应持单位介绍信、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的法定代表人授权委托书或法人代表证明

书及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2）自然人股东持本人身份证、股票帐户卡；授权委托代理人持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委托人股票帐户

卡办理登记手续。

（3）异地股东可采用信函或传真的方式登记，股东请仔细填写《股东参会登记表》（格式附后），以便

登记确认。 传真在 2013年 9月 13日 17:00前送达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来信请寄：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

科技路 2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邮编：317500（信封请注明“股东大会”字样）。

2、登记时间：2013年 9月 11日，上午 9∶00—11∶00，下午 1∶00—5∶00

3、登记地点：浙江省温岭市经济开发区科技路 2号公司董事会办公室

五、其他事项

1、会议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0576-86199005

传真：0576-86199000

邮箱：002403@asd.com.cn

联系人：吴延坤

2、参加会议人员的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六、备查文件：公司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通知。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附件：

（一）股东参会登记表

姓 名 身份证号码

股东账号 持 股 数

联系电话 电子邮箱

联系地址 邮 编

（二）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 先生 /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席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

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表本人（本公司）对会议议案作如下表决：

序号 议案 同意 反对 弃权

1

《

关于公司温岭总部厂区

“

退二进三

”

的议案

》

2

《

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地块企业搬迁协

议书

>

的议案

》

3

《

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

的

议案

》

委托股东姓名及签章： 身份证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股东持有股数： 委托人股票帐号：

受托人签名： 受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委托日期：

附注：

1、本授权委托的有效期：自本授权委托书签署之日至本次股东大会结束。

2、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3、授权委托书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

股票代码：002403� � � �股票简称：爱仕达 公告编号：2013-034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监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于 2013 年 8 月 27 日

召开；会议通知于 2013年 8月 24日以电子邮件、电话及专人送达方式发出。会议应到监事 3人，实到监事 3

人；会议由公司监事会主席罗钟珍女士主持，以通讯方式召开。 会议的召开程序符合《公司法》、公司《章

程》和公司《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规定。

二、监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一）审议通过《关于公司温岭总部厂区“退二进三”的议案》

同意根据地方政府的城市建设规划，由公司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分步实施公司温岭总部厂区“退二进

三”工作,签署相关协议。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二）审议通过《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 的

议案》

同意公司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

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岭市产学研园区块企业搬迁协议书

>的公告》（2013-031号）。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 审议通过《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 的议

案》

同意公司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相关内容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公司在《证券时报》、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发布的《浙江

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与温岭市城市新区建设办公室签署 < 温岭市国有土地使用权收购合同 > 的

公告》（2013-032号）。

议案表决结果：同意 3票，无反对或弃权票。

该议案须提交公司 2013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

三、备查文件：第二届监事会第十八次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〇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1、重要提示

（1）本半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半年度报告全文，投资者欲了解详细内容，应当仔细阅读同时刊载于巨潮

资讯网或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等中国证监会指定网站上的半年度报告全文。

（2）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

000981

股票上市交易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董事会秘书 证券事务代表

姓名 李笛鸣 赵姝

电话

（

0755

）

83220636

（

0574

）

87653687

传真

（

0755

）

83321624

（

0574

）

87653689

电子信箱

000981@chinayinyi.cn 000981@chinayinyi.cn

2、主要财务数据及股东变化

（1）主要财务数据

公司是否因会计政策变更及会计差错更正等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 是 √ 否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本报告期比上年同期增

减

（

%

）

营业收入

（

元

）

1,604,405,746.56 723,430,978.23 121.78%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

元

）

198,141,771.02 177,840,242.24 11.42%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常性

损益的净利润

（

元

）

197,600,167.13 156,027,241.60 26.64%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

元

）

-366,057,530.32 -314,580,144.08 -16.36%

基本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1 9.52%

稀释每股收益

（

元

/

股

）

0.23 0.21 9.52%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

%

）

5.17% 5.72% -0.55%

本报告期末 上年度末

本报告期末比上年度末

增减

（

%

）

总资产

（

元

）

19,891,017,647.55 18,770,674,750.27 5.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

元

）

3,929,343,562.73 3,731,731,458.69 5.30%

（2）前 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报告期末股东总数

10,153

前

10

名股东持股情况

股东名称 股东性质

持股比例

（

%

）

持股数量

持有有限售

条件的股份

数量

质押或冻结

情况

股份状态 数量

宁波银亿控股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89.41% 768,024,118 768,024,118

无质押或冻结

深圳市禄聚源贸易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1.81% 15,567,568 7,517,568

北京科力新技术发展总公司 国有法人

0.60% 5,189,089 0

凌源钢铁股份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22% 1,902,703 0

拉萨创景源投资咨询有限公司 境内非国有法人

0.18% 1,556,747 0

张亚萍 境内自然人

0.18% 1,541,800 0

陆洁珍 境内自然人

0.17% 1,428,600 0

曾尾妹 境内自然人

0.16% 1,381,870 0

平安信托有限责任公司

－

睿富二号 其他

0.14% 1,200,000 0

王士存 境内自然人

0.13% 1,120,139 0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前十名股东中

，

公司第一大股东宁波银亿控股与其他股东不存在

关联关系

。

公司未知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

，

以及是否

属于

《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

》

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

（3）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变更情况

控股股东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实际控制人报告期内变更

□ 适用 √ 不适用

3、管理层讨论与分析

2013年上半年，国内外经济环境仍然错综复杂，但在稳增长、调结构、促改革的基调下经济运行总体平

稳，房地产市场基本延续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回暖态势。 据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显示，2013年 1-6月份，全国

房地产开发投资 36828 亿元， 同比增长 20.31%， 其中住宅投资增长 20.82%， 占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比重为

68.50%；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 51433 万平方米，同比增长 28.70%，其中住宅销售面积增长 30.39%；全国商品

房销售额 33376 亿元，同比增长 43.16%，其中住宅销售额增长 46.02%；房地产开发企业到位资金 57225 亿

元，同比增长 32.07%。

上半年在国家对房地产行业持续宏观调控的形势下，公司通过不断推进和完善标准化体系建设、加快

开发速度、合理控制成本、加大销售力度等举措，较好的完成了半年度经营指标。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

入 16.04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21.78%；实现营业利润 2.80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44.40%；实现归属于母公

司所有者净利润 1.98亿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11.42%。

报告期内，公司及子公司主要在开发和已开发项目共 17 个，开发建设面积 231.15 万㎡，完成全年度计

划（286.72万㎡）的 80.62%。 其中在建面积 107.89万㎡；新开工面积 69.09 万㎡，上郡（云龙项目）、徐汇酩

悦、诚品大厦、格兰郡（万万城四期）、上尚城三期顺利开工；竣工面积 54.16万㎡，海悦庭二期、金域华府、晴

园二期全部竣工，上尚城一期部分竣工；徐汇酩悦、格兰郡（万万城四期）、上尚城三期三个楼盘顺利开盘。

报告期内，公司进一步推进内控规范实施和标准化体系建设工作，以运营管理和工程管理标准化体系

的贯彻落实、提升综合运营管控能力为主线，把标准化体系建设融入到内控体系建设中去，进一步完善月度

提示及分析预警机制，努力实现从前期、设计、成本、营销、工程到售后的全方位集团化运营管控。

目前来看，房地产行业的长期发展趋势已经逐步变化，市场供应逐步转向消费主导，开发建设转向工业

化、信息化和低碳化。基于上述判断，面对不断变化的市场环境，下半年公司将积极调整经营发展策略，通过

对比找差距、转变工作思路、提升能力、突破拐点、强化和规范管理、提升集团化综合管控能力，确保年度经

营指标的顺利完成。

4、涉及财务报告的相关事项

（1）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会计政策、会计估计和核算方法未发生变化。

（2）报告期内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说明

报告期内，未发生重大会计差错更正需追溯重述的情况。

（3）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发生变化的情况说明

与上年度财务报告相比，合并报表范围未发生变化。

（4）董事会、监事会对会计师事务所本报告期“非标准审计报告”的说明

不适用。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3-035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3 年 8 月 16 日以书面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

议，会议于 2013年 8月 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熊续强董事长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8 人，实到

董事 8人。 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要求。 经会议审议，以通讯表决和审阅表决的方式通

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3-034）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3年 8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 8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子公司为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议案》；

议案内容详见 2013年 8月 28日在《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刊登的《关

于子公司为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公告编号 2013-036）。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3-037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监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本公司于 2013年 8月 16日以书面送达、电话、电子邮件的方式通知召开第五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会

议于 2013年 8月 26日以通讯表决的方式召开。 会议由代为履行监事会主席职责的梁勇波女士主持，会议

应到监事 5人，实到监事 5人。会议的召开符合《公司法》、《公司章程》的规定。经会议审议，以通讯表决和

审阅表决的方式通过了以下议案：

一、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及摘要》；

《2013 年半年度报告摘要》（公告编号 2013-034）详见 2013 年 8 月 28 日的《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

网，《2013年半年度报告全文》详见 2013年 8月 28日的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

二、以 5票同意、0票反对、0票弃权的表决结果，通过了公司《关于选举梁勇波女士为公司第五届监事

会主席的议案》。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监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股票简称：银亿股份 股票代码：000981� � � �公告编号：2013-036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子公司

为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提供抵押担保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

漏。

一、对外担保情况概述

公司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房产” ）的全资子公司宁波江北银亿

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江北银亿” ）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宁波北仑支行

（以下简称“浙商银行北仑支行” ）申请贷款 32,000 万元，其中 12,000 万元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 6.15%、20,

000万元贷款利率为基准利率上浮 10%即 6.765%，贷款期限 2年。银亿房产及其全资子公司宁波银亿置业有

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置业” ）、宁波银亿建设开发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亿建设” ）、宁波银乾房地产

销售代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银乾销代” ）拟共同为本次贷款提供抵押担保，担保金额分别为 16,472.30

万元、5,202.90万元、8,507.20万元和 1,817.60万元，担保期限均为 2年。

本次担保已经公司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 本笔担保涉及的金额在本公司 2012 年年

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公司 2013 年担保额度的议案》的新增人民币 82.70 亿元的担保额度内，无需提交

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名称：宁波江北银亿房地产开发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2010年 9月 16日

注册地点：宁波市江北区北环西路 500号

法定代表人：方宇

注册资本：玖亿元

主营业务：房地产开发、经营。

股权结构：

最近一年及一期的财务数据：

单位：元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6

月

30

日

资产总额

1,730,609,130.91 1,929,503,904.16

负债总额

924,881,609.05 1,130,058,164.13

净资产

805,727,521.86 799,445,740.03

2012

年度

2013

年

1-6

月

营业收入

0.00 0.00

利润总额

-7,342,277.70 -6,281,781.83

净利润

-7,342,277.70 -6,281,781.83

三、抵押合同的主要内容

1、银亿房产（抵押人）拟与浙商银行北仑支行（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抵押人担保的范围为：江

北银亿拟与浙商银行北仑支行签订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抵押担保金额为 16,472.30万元，抵押期限为 2年。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银亿房产名下的永丰路土地和 10套房产及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证号 房产证号

抵押土地面

积

（

平方米

）

抵押建筑面

积

（

平方米

）

备注

1

甬国用

2011

第

0101207

号

———

5623.1

———

永丰路土地

2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09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895

号

34.96 130.7

东航大 厦

6

楼

8

套

办公房产及土地

3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10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786

号

59.4 222.04

4

甬国用

2011

第

0102392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728

号

75.71 283.01

5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13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965

号

27.95 104.47

6

甬国用

2011

第

0102390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5030

号

46.89 175.28

7

甬国用

2011

第

0102391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963

号

35.01 130.88

8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23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780

号

22.54 84.27

9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15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919

号

49.85 186.37

10

甬国用

2011

第

0105808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10083501

号

7.72 125.37

日湖花园

1

套办 公

房产及土地

11

甬国用

2011

第

0105833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10082962

号

71.96 185.18

日湖花园

7

套商 铺

房产及土地

12

甬国用

2011

第

0105807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10082963

号

34.11 305.08

13

甬国用

2011

第

0105809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10083502

号

33.2 296.95

14

甬国用

2011

第

0105806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10083505

号

9.17 51.61

15

甬国用

2011

第

0105835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10082873

号

135.15 347.78

16

甬国用

2011

第

0105834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10083503

号

164.61 423.61

17

甬国用

2011

第

0105836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10083491

号

110.39 284.06

18

甬国用

2010

第

0100899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101001754

号

6.58 190.95

外滩大 厦

5

楼

1

套

办公房产及土地

19

甬国用

2011

第

0101817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5853

号

40.62 151.84

东方名庭

1

套住 宅

房产及土地

合计

——— ———

6588.92 3679.45

———

2、银亿置业（抵押人）拟与浙商银行北仑支行（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抵押人担保的范围为：江

北银亿拟与浙商银行北仑支行签订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抵押担保金额为 5,202.90万元，抵押期限为 2年。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银亿置业名下的 15套房产及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证号 房产证号

抵押土地面

积

（

平方米

）

抵押建筑面

积

（

平方米

）

备注

1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21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08

号

40.27 1167.97

外滩大厦

26

楼

1

套

办公房产及土地

2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2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501044

号

40.27 1167.97

外滩大厦

27

楼

1

套

办公房产及土地

3

甬国用

2005

第

17764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510611

号

3.69 107.15

外 滩 大 厦

2

楼

1

套

办公房产及土地

4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22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02

号

8.08 234.46

外滩大厦

6

楼

12

套

办公房产及土地

5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20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01

号

1.61 46.59

6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3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04

号

2.53 73.44

7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0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18

号

3.88 112.58

8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9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06

号

3.5 101.51

9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8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16

号

2.84 82.36

10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6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10

号

2.54 73.57

11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7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193

号

3.76 109.12

12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1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188

号

2.83 82.16

13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09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19

号

2.53 73.44

14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5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14

号

3.21 93.09

15

甬国用

2005

第

0500314

号 甬房权证江北字第

200859212

号

10.38 301.04

合计

——— ———

131.92 3826.45

———

3、银亿建设（抵押人）拟与浙商银行北仑支行（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抵押人担保的范围为：江

北银亿拟与浙商银行北仑支行签订的《固定资产贷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

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抵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抵押担保金额为 8,507.20万元，抵押期限为 2年。

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银亿建设名下的 11套房产及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土地证号 房产证号

抵押土地面

积

（

平方米

）

抵押建筑面

积

（

平方米

）

备注

1

甬国用

2009

第

2305904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8460

号

37.53 98.74

时 代 广 场

9

套 商

铺房产及土地

2

甬国用

2009

第

2305906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8461

号

41.29 108.61

3

甬国用

2009

第

2305908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8467

号

7.76 20.41

4

甬国用

2009

第

2305893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9132

号

26.51 71.28

5

甬国用

2009

第

2305896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9351

号

34.36 92.38

6

甬国用

2009

第

2305898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9352

号

53.51 143.89

7

甬国用

2009

第

2305901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9353

号

104.3 280.46

8

甬国用

2009

第

2305902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9358

号

24.98 67.18

9

甬国用

2012

第

2308456

号 甬房权证海曙字第

20091028469

号

159.35 403.42

10

甬鄞国用

2010

第

99-28789

号

甬房权证鄞州区字第

201044633

号

11.63 89.62

上 上 城

2

套 商 铺

房产及土地

合计

——— ———

519.38 1427.85

———

4、 银亿房产拟将位于宁波江东区中山东路 796号东航大厦 6 楼的 8 套办公房产及土地转让到银乾销

代名下，待过户完成且银乾销代取得相关房产证和土地证后,银乾销代（抵押人）拟与浙商银行北仑支行

（抵押权人）签订《抵押合同》，抵押人担保的范围为：江北银亿拟与浙商银行北仑支行签订的《固定资产贷

款合同》项下的债务本金、利息、逾期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以及诉讼（仲裁）费、律师费、抵

押物处置费、过户费等抵押权人实现债权的一切费用。 抵押担保金额为 1,817.60万元，抵押期限为 2年。

拟抵押资产的基本情况：银亿房产拟转让到银乾销代名下的宁波江东区中山东路 796 号东航大厦 6 楼

的 8套办公房产及土地，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转让前土地证号 转让前房产证号

抵押土地面

积

（

平方米

）

抵押建筑面

积

（

平方米

）

备注

1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09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895

号

34.96 130.7

东航大厦

6

楼

8

套

办公房产及土地

2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10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786

号

59.40 222.04

3

甬国用

2011

第

0102392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728

号

75.71 283.01

4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13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965

号

27.95 104.47

5

甬国用

2011

第

0102390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5030

号

46.89 175.28

6

甬国用

2011

第

0102391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963

号

35.01 130.88

7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23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780

号

22.54 84.27

8

甬国用

2011

第

0102415

号 甬房权证江东字第

20110034919

号

49.85 186.37

合计

——— ———

352.31 1317.02

———

除银乾销代拟进行抵押的位于宁波江东区中山东路 796 号东航大厦 6 楼的 8 套办公房产及土地目前

处于办理过户的过程中，尚未取得房产证号和土地证号外,其他抵押资产均不存在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

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

四、董事会意见

江北银亿资产情况、信用状况均较为良好，公司董事会认为银亿房产及全资子公司银亿置业、银亿建

设、银乾销代为其提供担保不会对公司产生不利影响。

本次担保事项对公司本期和未来财务状况及经营成果无影响，对公司业务独立性无影响；符合《公司

法》、《公司章程》及《关于规范上市公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证监发[2005]120号）等相关规定。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至 2013 年 8 月 21 日，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余额为 404,189.00 万元，占 2012 年 12 月 31 日经审

计的合并会计报表净资产总额 394,166.60万元的 102.54%， 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为其他控股子公司提供

担保余额 369,190.00 万元，公司及控股子公司对联营公司及合营公司提供担保余额为 0 元，公司及公司控

股子公司对外提供担保余额为 34,999.00万元。 同时，公司无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担保被判决败

诉而应承担损失的情况。

六、备查文件

1、银亿股份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五次会议决议；

2、江北银亿营业执照；

3、江北银亿 2012年度及 2013年 1-6月财务报表。

特此公告。

银亿房地产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Ｏ一三年八月二十八日


